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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显著改善了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
活，而且也成为推动我国法治建设“再上层楼”的巨大动力。
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将“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
重大任务；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人了宪法；2004年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人宪法。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的
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不仅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的法律专门人才，而且也
有赖于全体公民法律意识的树立和提高。
开展各种形式的法治宣传和教育，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积极推动在全体公民中树立法治观念。
从1985年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先后通过了五个在全民中普及法律知识的决定，并已连续
实施完成了四个五年的普法规划。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
念和依法办事能力。
为此，党和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先后组织了20多次有关法治的集体学习。
这对于推动全社会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同时，国家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还把每年的12月4日（即现行宪法颁布日）确定为
中国的法制宣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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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买了房子拿到钥匙就是房主了吗？
出卖汽车收了钱款就算完事了吗？
如何迅速而安全地把死物变成成活钱去搞事业，怎样才能维护业主的权利？
有恒产者有恒心。
物权是和债权是市场经济社会两项基本的财产权利。
法律本身虽然不能直接创造财产，但可以通过确认和保护财产来鼓励财富的创造。
只有凭借良好的制度去保护大家的财产，人们的劳动及其成果才更富有积极的意义。
《物权法》就是为达致此目的而出台的百姓财产的保护法。
通过《物权法》对各类财产实行平等保护，有利于鼓励和刺激人们努力创造财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
长。
　　在《公民与物权法》这册小书中，我们将结合实例，把您在物权关系方面经常遇到的法律问题，
依据现行立法给出准确的答案。
最后，祝您的财产永远“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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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以任意移动，且移动以后不会损害其价值的物，比如汽车、机器设备、电视机、家具等。
在传统民法上，不动产以外的一切财产都看作是动产。
根据《民通意见》第186条的规定，土地、附着于土地的建筑物及其他定着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
为不动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92条规定：“本法所称不动产是指土地以及房
屋、林木等地上定着物。
本法所称动产是指不动产以外的物。
”物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物必须能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具有客观实在性。
一般情况下，物权法调整的物是有体物或有形物，即物理上的物，包括固体、液体、气体、电等，但
并非所有的有体物或有形物都是物权法上的物。
（2）物必须存在于人身之外，具有非人格性。
现代立法早已摈弃了人作为法律关系客体的观念，因此，人的身体和人体器官不能成为物，不仅他人
不得侵犯，即使权利人自己也不能随意处分，因此各国法律均禁止人体器官买卖。
（3）物必须能为人力所支配，即具有可支配性。
物只有可以被支配，人们才能够以它为客体建立各种法律关系。
这里的支配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
如果某一东西能给人们带来利益，但不能被人们直接占有和支配，那它就不能成为物权法上的物，如
天上的太阳、月亮和星星。
（4）物必须能满足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即具有有用性。
物不仅具有可支配性，还必须能满足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
不能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物，如月球、火星等，虽然是物理上的物，但并不是物权法上的物。
相反，只要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即使物的金钱价值非常低，甚至为零，也不妨碍它成为法律上的物
，如亲人的照片，爱人的书信，由于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具有情感价值，也可以成为物权法上的
物。
综上，只有能为人力所控制并具有使用价值的物才能成为物权法规范的对象，人力无法控制且无法利
用的物不是物权法规范的对象。
像商标、专利、著作等无体物或无形物属于精神产品，不是物权法的调整对象，但在有些情况下，物
权法规范也会涉及这些精神产品，主要是指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以作为担保物权的
标的。
因此，《物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物权法》第223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五）可以转让
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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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专家释法之公民与物权法(最新版)》：通俗化解读，安例化叙述，对策化分析，实战化操作。
学法，守法，用法，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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